
54

4.25
SATURDAY
約書亞記

20:1-9

凡非故意而誤殺人的，可以到那裏去，逃避尋仇的人。這樣的人可

以逃到其中的一座城，到城門口審判的地方，向長老們解釋事情的經

過。長老們會讓他進去，給他地方住，這樣，他可以留下來。如果尋

仇的人追到那裏，城裏的人不可把那個人交出來，卻要保護他；因為

他跟死者無冤無仇，不是蓄意殺人。他可以住在城裏，一直到接受公

開的審判，等到當時的大祭司死了以後才可以回到他逃離的家鄉。」

（書20:3-6）

設立庇護城（逃城），在申命記（申19:1-10）與民數記中皆有相關教導（民35:1-

15）。以命償命是當時的處理方式，但若非蓄意殺人，可進入庇護城免於被追殺，等候

公正的審判、等到大祭司過世後方能回到家鄉。進入庇護城，雖使人付上失去自由的代

價，卻也彰顯對人權的保護、避免不公正的處刑，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思想。

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，有許多人遭到不公正的判刑。有位布農族警察伍保忠（Avali 

Islituan），被指控叛亂而遭不正義的程序逮捕定罪，1953年於獄中過世，葬於六張犁的

墓園。他的身分資料被誤植，連死亡通知書也沒有送到家人手中。直到促轉會（註）接

獲家屬陳情並展開調查後，才查明他的身分與無辜受害的事實。

伍保忠的兒子得知父親的遭遇後說：「這麼多年，國家總算有人來告訴我們，到底

發生什麼事。」家人們於2019年5月24日將他的遺骸帶回故鄉，在教會協助下，舉行安葬

與安慰的禮拜。盼望我們記取歷史教訓和聖經的庇護城精神，珍重他人生命。在面對人

命攸關的議題時，能夠先釐清真相，不再輕易以暴制暴，給人留一條活路。

珍重他人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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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想下列問題，並與夥伴分享：

1.查找「伍保忠案」，認識首位被發現具有原

住民身分的六張犁墓園政治受難者的故事。

2.承上題，和夥伴分享你的感想。

行動反思

珍重生命的上主，求祢使我避免傷害

他人，也賜給我智慧與人和解，因我知道

別人也是祢所愛的創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

名祈禱，阿們。

相關新聞可至TCNN瀏覽


